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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残发〔2022〕35号

德宏州残疾人联合会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惠民惠农财政

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

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市残联 财政局：

根据《关于修订完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

管理相关制度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181号要求，为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

通”发放管理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了《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惠

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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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。

附件：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

卡通”发放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德宏州残疾人联合会 德宏州财政局

2022年 11月 2日

德宏州残联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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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惠民惠农财政

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制度

（试行)

根据《关于修订完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

管理相关制度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181号要求，为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，

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围绕“一个平台管发放”“一个群众一张卡”“一

张清单管制度”“全程监督一张网”的目标，巩固提升惠民惠农

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专项治理成果，持续推进惠民惠农财政

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管理提质增效，实现纳入政策清单的补

贴项目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，确保各项惠民惠农政策落地见效，

不断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二、政策内容

为保障德宏州考取普通高等院校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接

受高等教育的权利，提高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教育水平，扶助激

励残疾学生和残疾人的子女（学生）顺利完成学业，促进其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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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，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，促进我州残疾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云南

省残疾人保障条例》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专项

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实施方案》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

州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22〕

16号）相关要求，结合实际,对州内当年考取普通高等院校的残疾

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（学生）给予一定的扶残助学补贴。

三、补贴对象

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对象：通过当年全国普通高等

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或高等院校单招录取的专科及以上层次、

自愿提出申请的德宏户口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（学生）。

四、补贴金额

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资金按照分级负担的比例（州

残联和申请人户口所在县市残联各承担 50%的资金补贴），州残联

补贴：专科：1500元/人,本科及以上层次 2000元/人；扶残助学补

贴资金采用录取当年一次性进行补贴。

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资金，主要用于考取普通高等

院校就读的专科、本科及以上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（学生）

的补贴。当年补贴结余资金，用于补贴部分经济困难的当年考取

高中阶段(含:普通高中、职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）的

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(学生），补贴：1000元／人，同一补贴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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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原则上不重复补贴（同一受助对象，州和县市残联一方进行了

补贴、另一方不再进行补贴）。

五、管理流程

（一）考取专科及以上层次申请流程

1.申请：申请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的申请人，当年

7-9月携带学生本人身份证、学校录取通知书、学生的准考证号、

当年普高录取查询结果、户口簿、残疾人证等自愿向户口所在地

街道、乡镇残联提出申请，乡镇初审符合条件的填报《德宏州残

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申请审批表》、并提供以下证件的复印件：

残疾学生提供：本人身份证、学生的准考证号、学校录取通

知书、当年普高录取查询结果、合法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

疾人证》、学生本人社会保障卡。

残疾人子女（学生）提供：户口簿、学生身份证、学生的准

考证号、学校录取通知书、当年普高录取查询结果、父母一方合

法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；残疾一方父母的社会保

障卡。

2.受理：乡镇（街道）残联受理核实后，将申请材料上报至县

市残联审核。

3.审核：县市残联对申报主体资格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

性进行核实、认定后上报州残联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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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发放：县市残联通过“一卡通”管理平台，符合申领要求的残

疾人需将社会保障卡开通“一卡通”银行功能，县市承担部分由县

市残通过代发银行一次性把补贴资金打入社保卡账户内，州残联

承担部分由州残联通过代发银行一次性把补贴打入社保卡账户

内。

（二）考取高中阶段申请流程

德宏州残联根据当年考取普通高等院校就读的专科及以上的

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（学生）的补贴情况，州级补贴资金若有

结余，采取名额分配的方式，由县市按照名额情况组织申请。流

程参照考取专科及以上层次申请流程进行申请。

六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州级残联部门。负责全州残联系统补贴项目政策管理，

制定完善补贴政策及相关制度，会同州级财政部门动态调整补贴

政策清单。负责做好州级承担补贴资金预算编制，制定补贴资金

分配方案，负责补贴政策实施，建立补贴资金发放台账，补贴资

金兑付及监督管理。做好补贴政策宣传培训，推进系统内补贴政

策落实、责任落实和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州级财政部门。会同州级残联部门负责本级补贴资金

审核兑付管理工作，建立资金台账，做好本级预算安排、指标下

达，会同州级残联部门做好监督检查等工作。

（三）县市残联部门。做好本级预算编制，根据上级和本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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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资金制定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，审核补贴基础信息数据，做

好补贴兑付；对财政部门和代发金融机构发现并反馈有误的数据

和发放失败数据，及时核实并更正报送，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反

馈发放信息，确保补贴资金发放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；配合做好补

贴信息共享等工作。建立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台账，做好发放清册

存档工作；具体负责实施绩效目标管理、运行监控、绩效自评等

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；做好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

受理群众咨询、投诉、信访及信息公开工作；做好补贴政策的宣

传培训。

（四）县市财政部门。会同县市残联做好辖区补贴资金兑付

管理工作。建立资金指标管理和发放台账，做好本级预算安排、

上级指标分解下达、补贴资金兑付、清算对账及监督检查工作。

组织县市残联对补贴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，开展绩效运行监

控和绩效自评，督促指导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工作。

七、监督管理

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资金按照项目管理要求严格管

理。一是申请德宏州残联扶残助学项目补贴的受助人、接受同等

学历教育层次只能享受一次；二是专人负责、专项管理，建立规

范的扶残助学项目补贴对象的资格审批、公示等管理档案；三是

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挪用和挤占；四是坚

持公开透明、公正合理的原则，自觉接受审计及社会各方面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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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

本制度，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德宏州残联负责解释。


